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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主要职责
	职责事项

	
	
	序号
	名称
	页码

	1
	承担各项普查
	1.1
	组织和实施经济普查
	1

	
	
	1.2
	组织和实施农业普查
	2

	
	
	1.3
	组织和实施人口普查
	3

	2
	专项调查与临时性调查
	2.1
	组织完成各专项调查和临时性调查
	4

	3
	基本单位统计
	3.1
	基本单位统计调查、名录库维护
	5

	4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
	4.1
	农村社会经济情况等统计
	6

	5
	局信息化建设
	5.1
	信息系统运行资源等的规划建设、维护运行及管理
	7

	
	
	
	
	

	
	
	
	
	

	
	
	
	
	

	
	
	
	
	

	
	
	
	
	

	
	
	
	
	











	（组织和实施经济普查）信息表

	序号
	1.1

	名称
	组织和实施经济普查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六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2.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5号）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拟定文件、筹措经费、建立机构、制定方案、开展培训、宣传动员、物资准备、现场调查、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普查总结等。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根据全市经济普查方案，研究制定本区实施方案。
2.协调解决普查过程中有关专业技术问题，组织推动全区普查各阶段工作。
3.组织进行普查资料整理发布和统计分析研究，为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4.对在普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组织和实施农业普查）信息表

	序号
	1.2

	名称
	组织和实施农业普查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六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2.2006年《全国农业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3号）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拟定文件、筹措经费、建立机构、制定方案、开展培训、宣传动员、物资准备、现场调查、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普查总结等。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根据全市农业普查方案，研究制定本区实施方案。
2.协调解决普查过程中有关专业技术问题，组织推动全区普查各阶段工作。
3.组织进行普查资料整理发布和统计分析研究，为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4.对在普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组织和实施人口普查）信息表

	序号
	1.3

	名称
	组织和实施人口普查

	法定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六条　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重大国情国力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2. 2.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76号）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拟定文件、筹措经费、建立机构、制定方案、开展培训、宣传动员、物资准备、现场调查、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普查总结等。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根据全市人口普查方案，研究制定本区实施方案。
2.协调解决普查过程中有关专业技术问题，组织推动全区普查各阶段工作。
3.组织进行普查资料整理发布和统计分析研究，为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4.对在普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专项调查与临时性调查）信息表

	序号
	2.1

	名称
	专项调查与临时性调查

	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条：统计调查项目包括国家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和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国家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全国性基本情况的统计调查项目。部门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专业性统计调查项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地方性统计调查项目。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六条：搜集、整理统计资料，应当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等资料。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拟定文件、筹措经费、建立机构、制定方案、开展培训、宣传动员、物资准备、现场调查、数据处理、调查报告等。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根据国家和全市统一部署、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及有关部门工作需要，制定调查实施方案。
2.协调解决调查过程中有关专业技术问题，组织推动调查各阶段工作。
3.组织进行调查资料整理报告和统计分析研究，为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等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4.对在调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基本单位统计）信息表

	序号
	3.1

	名称
	基本单位统计

	法定依据
	2010年6月9日国家统计局第6次局常务会讨论通过《全国统计系统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维护与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名录库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实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和名录库维护更新专项调查。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基本单位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更新维护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基本单位和调查单位名录的统计调查，单位核实，数据维护、查询、审核、更新。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信息表

	序号
	4.1

	名称
	农村社会经济统计

	法定依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农村统计报表制度》，按照规定的调查范围、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组织实施农村统计调查。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调查对象确定、任务部署、数据采集、审核验收报表、数据处理、数据质量核查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1.落实农村统计报表制度，报送经济作物生产情况、农林牧渔业产值计算、县域社会经济情况等统计报表；
2.开展统计分析研究，发挥统计服务职能；
3.定期对基层统计人员进行培训，强化基层业务能力。

	监督方式
	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信息化建设）信息表

	序号
	5.1

	名称
	信息化建设

	法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关于改革调整区统计局所属公益类事业单位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相关规定。

	实施机构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调查中心

	职责边界
	

	运行流程
	现有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管理。

	运行要件
	

	责任事项
	信息化场所、信息化通讯网络、信息系统的维护、运行、管理。

	监督方式
	[bookmark: _GoBack]部门电话：022-63004433                                          电子邮箱：bhtjjbgs@tj.gov.cn                                     来信来访地址：天津滨海新区文化商务中心4号楼2层4247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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